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惠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9408號），嗣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

議庭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626號），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惠珍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補充「被告鄭惠珍於本院審理中

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

件）。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

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同一上午之時間內在2個群

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地址及

身分證件正面照片等個人資料，係於密接之時間內為相同模

式之行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

視為接續實施，為包括之一罪之接續犯。

三、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金錢糾紛，未以理性、合法方式處

理，竟於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布告訴人之

個資，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其行為實屬不

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述大專畢

業（惟戶籍資料登載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

事旅遊業、需扶養2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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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可認其係一時

失慮致罹刑典；又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本院認

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是上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貳年，以啟自新。另為強化被告法

律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

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

程，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目的。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七、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

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

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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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

　　被　　　告　鄭惠珍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巷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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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事實

一、鄭惠珍與林志文前有金錢上糾紛，鄭惠珍明知對個人資料之

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林

志文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在未經林志文

同意之情況下，於民國113年6月11日8時24分許至11時6分許

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通訊軟體LI

NE後，以暱稱「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帳號，

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500聊天群」、「奶爸！！

黑名單！！」LINE群組內，接續發布含有林志文之姓名、行

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林志文之出生年月日、通訊

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

照片之照片，足以損害於林志文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嗣

因林志文於同日8時25分許，在其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住處

內，發現上開情況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志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惠珍於警詢及偵查

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

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

「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

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

聊天群」、「奶爸！！黑名

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

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

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

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

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

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

片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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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

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被告前後發布含

有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文字訊息及照片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

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僅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一罪，即為已足。

2 告訴人林志文於警詢之指

訴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

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

「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

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

聊天群」、「奶爸！！黑名

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

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

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

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

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

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

片之事實。

3 告訴人所提出「鄭惠珍50

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

社」LINE個人頁面截圖、

「500聊天群」、「奶

爸！！黑名單！！」LINE

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

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有在

「500聊天群」、「奶爸！！

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

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

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

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

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

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

片之照片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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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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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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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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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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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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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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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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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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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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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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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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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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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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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惠珍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嗣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6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惠珍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補充「被告鄭惠珍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同一上午之時間內在2個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地址及身分證件正面照片等個人資料，係於密接之時間內為相同模式之行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接續實施，為包括之一罪之接續犯。
三、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金錢糾紛，未以理性、合法方式處理，竟於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布告訴人之個資，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其行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述大專畢業（惟戶籍資料登載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旅遊業、需扶養2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可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又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本院認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上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貳年，以啟自新。另為強化被告法律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目的。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七、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
　　被　　　告　鄭惠珍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巷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惠珍與林志文前有金錢上糾紛，鄭惠珍明知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林志文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在未經林志文同意之情況下，於民國113年6月11日8時24分許至11時6分許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通訊軟體LINE後，以暱稱「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帳號，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接續發布含有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林志文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足以損害於林志文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嗣因林志文於同日8時25分許，在其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住處內，發現上開情況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志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惠珍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2

		告訴人林志文於警詢之指訴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3

		告訴人所提出「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個人頁面截圖、「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有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被告前後發布含有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文字訊息及照片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僅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一罪，即為已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惠珍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9408號），嗣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
議庭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626號），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惠珍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補充「被告鄭惠珍於本院審理中
    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
    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同一上午之時間內在2個群
    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地址及
    身分證件正面照片等個人資料，係於密接之時間內為相同模
    式之行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
    視為接續實施，為包括之一罪之接續犯。
三、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金錢糾紛，未以理性、合法方式處理
    ，竟於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布告訴人之個
    資，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其行為實屬不該。
    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述大專畢業（
    惟戶籍資料登載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旅
    遊業、需扶養2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無前科
    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可認其係一時
    失慮致罹刑典；又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本院認
    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
    是上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貳年，以啟自新。另為強化被告法
    律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
    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
    ，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目的。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
    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七、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
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
　　被　　　告　鄭惠珍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巷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
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惠珍與林志文前有金錢上糾紛，鄭惠珍明知對個人資料之
    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林
    志文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在未經林志文
    同意之情況下，於民國113年6月11日8時24分許至11時6分許
    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通訊軟體LI
    NE後，以暱稱「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帳號，
    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500聊天群」、「奶爸！！
    黑名單！！」LINE群組內，接續發布含有林志文之姓名、行
    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林志文之出生年月日、通訊
    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
    照片之照片，足以損害於林志文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嗣
    因林志文於同日8時25分許，在其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住處
    內，發現上開情況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志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惠珍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2 告訴人林志文於警詢之指訴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3 告訴人所提出「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個人頁面截圖、「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有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
    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被告前後發布含
    有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文字訊息及照片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
    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
    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
    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僅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一罪，即為已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惠珍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嗣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6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惠珍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補充「被告鄭惠珍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同一上午之時間內在2個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地址及身分證件正面照片等個人資料，係於密接之時間內為相同模式之行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接續實施，為包括之一罪之接續犯。
三、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金錢糾紛，未以理性、合法方式處理，竟於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布告訴人之個資，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其行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述大專畢業（惟戶籍資料登載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旅遊業、需扶養2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可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又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本院認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上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貳年，以啟自新。另為強化被告法律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目的。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七、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
　　被　　　告　鄭惠珍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巷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惠珍與林志文前有金錢上糾紛，鄭惠珍明知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林志文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在未經林志文同意之情況下，於民國113年6月11日8時24分許至11時6分許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通訊軟體LINE後，以暱稱「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帳號，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接續發布含有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林志文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足以損害於林志文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嗣因林志文於同日8時25分許，在其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住處內，發現上開情況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志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惠珍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2

		告訴人林志文於警詢之指訴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3

		告訴人所提出「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個人頁面截圖、「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有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被告前後發布含有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文字訊息及照片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僅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一罪，即為已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6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惠珍


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嗣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626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鄭惠珍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與證據，除補充「被告鄭惠珍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同一上午之時間內在2個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地址及身分證件正面照片等個人資料，係於密接之時間內為相同模式之行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接續實施，為包括之一罪之接續犯。
三、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金錢糾紛，未以理性、合法方式處理，竟於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之通訊軟體群組內發布告訴人之個資，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其行為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述大專畢業（惟戶籍資料登載為「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旅遊業、需扶養2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並無前科，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可認其係一時失慮致罹刑典；又被告犯後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本院認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上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貳年，以啟自新。另為強化被告法律觀念，避免再犯，爰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接受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目的。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
七、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偵查起訴，檢察官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408號
　　被　　　告　鄭惠珍　女　5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巷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鄭惠珍與林志文前有金錢上糾紛，鄭惠珍明知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竟意圖損害林志文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在未經林志文同意之情況下，於民國113年6月11日8時24分許至11時6分許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通訊軟體LINE後，以暱稱「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帳號，在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接續發布含有林志文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林志文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足以損害於林志文之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嗣因林志文於同日8時25分許，在其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之住處內，發現上開情況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林志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鄭惠珍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2 告訴人林志文於警詢之指訴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間，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有以「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3 告訴人所提出「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個人頁面截圖、「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各1份 證明「鄭惠珍500包車旅遊/六千金旅行社」LINE帳號，有在「500聊天群」、「奶爸！！黑名單！！」LINE群組內，發布含有告訴人之姓名、行動電話門號之文字訊息，及含有告訴人之出生年月日、通訊地址、全民健康保險卡正面翻拍照片、國民身分證正面翻拍照片之照片之事實。 
二、核被告鄭惠珍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嫌。而被告前後發布含有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文字訊息及照片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僅論以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一罪，即為已足。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7　　日
　　　　　　　　　　　　　檢　察　官　郭宣佑


